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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申請表 

 

一、個人資料 

（一）基本資料 

中 文 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 

性 別 □ 男 □ 女   

聯 絡 電 話  E - M A I L  

（二）主要學歷（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。） 

畢／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

    19  /   至 19  /   

    19  /   至 19  /  

    19  /   至 19  /   

（三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（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，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

最近者往前追溯。） 

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／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

現職：   20  /   迄今 

經歷：   19  /   至 20  /   

   19  /   至 19  /   

   19  /   至 19  /   

（四）專長（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及次領域名稱。） 

1.  2.  3.  4.  

＊被推薦人保證所填資料之真實性並親自簽名以示負責。 

 

被推薦教師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簽名) 

 

院長 /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簽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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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術、產學或跨領域研究計畫 

(一)統計期間（近 3 年）：111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。 

(二)本項資料為審查重要參考指標，請務必詳實填寫。 

(三)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若計畫為跨多年期計畫，可分年填寫（例如，111-112 年二年期計畫，可於 111 及 112 年各填入一件，金額僅填入當年度經費，非二年

期相加的總經費；若經費無法分年度計算，請依計畫起始時間填入當年度一筆多年期計畫之件數及總金額。） 

2.計畫執行期限跨統計期間第一年或最後一年執行者，按資料統計期間之執行月數比例計算金額。 

3.共同計畫主持人、指導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不列入計算。 

(四)本項「學術、產學或跨領域研究計畫」屬研發處列管計畫者，毋需附佐證資料。非屬研發處列管計畫者(未送研發處計畫處理單)，請

檢附佐證資料，未附佐證者不予採計。表格不敷使用者，請自行增列。 

 

年度 計畫來源 委託單位名稱 
計畫名稱 

(國科會計畫請附註計畫類型) 
計畫總金額 計畫管理費 執行起迄期間 

111 國科會(學術研究計畫) 國科會 

1.多年期計畫請 1 年 1 筆並加註(O/O)

如(1/3)。 

2.執行起迄日期皆在統計區間內者，如

111/8/1-112/7/31，請填列 1 筆核定年

度(如 111 年)之核定金額，無需拆分成

111 年為 5/12、112 年為 7/12。 

3.僅計畫執行期限跨統計期間第一年(如

110/8/1-111/7/31)或最後一年(如

113/8/1-114/7/31)執行者，按照資料統

計期間之執行月數比例計算金額。如

7/12 或 5/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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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(產學計畫)     

其他政府機構 

(含財團法人機構) 
○○○ 

 
   

企業 ○○○     

教育部 教育部     

112 

國科會(學術研究計畫) 
國科會 

    

國科會(產學計畫)     

其他政府機構 

(含財團法人機構) 
○○○ 

 
   

企業 ○○○     

教育部 教育部     

113 

國科會(學術研究計畫) 
國科會 

    

國科會(產學計畫)     

其他政府機構 

(含財團法人機構) 
○○○ 

 
   

企業 ○○○     

教育部 教育部     

   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(計畫件數)：        (件)    

 

三、專利及技術移轉 

(一)統計期間（近 3 年）：111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。 

(二)填寫順序請依專利期間起始日排列，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之簽約日期排列。 

(三)「申請中」之專利需附佐證資料（請依所填序號排列，未附佐證者不予採計），「已獲得」之專利則毋需檢附佐證。表格不敷使用者，請

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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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專利成果 

(1)請填入申請中之專利。「類別」請填入代碼：(A)發明專利(B)新型專利(C)設計專利。 

序號 類別 
經濟部智財局 

申請日期 

經濟部智財局 

申請件數 
專利名稱 國別 發明人 專利權人註 1 

1   
 

    

2   
 

    

3        

註 1：「專利權人」須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，其權利歸屬於高雄大學所有。 

 

(2)請填入已獲得之專利。「類別」請填入代碼：(A)發明專利(B)新型專利(C)設計專利。 

序號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註 1 專利權期間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註 1：「專利權人」須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，其權利歸屬於高雄大學所有。 

 

 

2.技術移轉成果 

一般技轉案  先期技轉案  衍生利益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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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移轉（含國科會計畫

技轉金） 

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金額 件數 

      

 

     (1) 一般技轉案 

序號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簽約日期 技轉金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 

(2)先期技轉案 

序號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簽約日期 技轉金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 

(3)衍生利益金 

序號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簽約日期 技轉金 

1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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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    

3       

 

四、具體產學合作貢獻實績或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 

 

五、教師產學合作對學校未來發展之規劃 


